
8 万元买个入住权？非盈利养老院花样收费引质疑 

  据经济之声《天天 315》报道，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剧，社会对于机构养老的需求

越来越大，国家对于养老服务行业的投入越来越大。因此近年来，民办非盈利养老机构如雨

后春笋不断涌现。 

  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民办非盈利养老机构？民办非盈利养老机构指的是可以在

当地民政部门以民办非企业单位注册登记，享受国家优惠政策同时靠服务收费来运营，他们

不需要上缴税收，但赢利部分不能分红，只能用于养老机构滚动式发展，属于老年社会福利

事业。但是近期我们了解到，有民办非盈利养老机构竟然拥有双重身份，他们即在当地民政

部门以民办非企业单位注册登记，又在当地工商、税务部门进行了注册登记，也就是说，这

个机构既能享受国家有关的优惠政策，又能享受盈利分红，为求稳定盈利，他们还把开发老

年经济当成了开发房地产，把预售房号改成了预售床位入住权证。这种做法是否违规？老人

一旦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维权？ 

  家住北京朝阳区呼家楼附近的消费者肖先生向《天天 315》栏目反映，他的父母已经 80

多岁，为了“不给子女添麻烦”，自愿入住养老服务机构。去年 4月份，两位老人没和家人

商量就向一家名为“北京市丰台区幸福里养老中心”的养老机构缴纳了 8万多元，并签订一

份名为“预定床位入住证”的合同。 

  肖先生得知此事后，不愿让老人去住，但是老人执意要住，他只能让老人先试住一段时

间。老人以为拿到入住证就可以入住，谁知到养老院入住时，却被告知花 8万多元买到的只

是 20年的入住权，入住费需要另外支付，每个月还要支付上万元。 

  肖先生：我父亲 84，母亲 80，他们一直有意愿去养老院，之前找过一些，由于各种原

因，我们都觉得不是特别合适。我们家住呼家楼那边，他们每天都去团结湖公园溜弯，在团

结湖公园碰到幸福里养老中心在那儿做宣传，当时那些人员非常热情，他们就去参观了，参

观以后觉得还可以。那些宣传的人就跟他说减免了一堆费用，就说你赶紧办证，当时父母没

带钱，说过两天再看看，再跟子女商量商量。人家说没事，你不带钱没关系，我们跟着你回

家去取。结果他当时就直接拉着老人从丰台那边回到呼家楼，去银行把那个钱交了，然后签

了一个合同，他这合同是一什么性质？就相当于一个入住证，每年 86000 元然后一共住 10

年，是一个入住资格证。然后你刚住的时候，每个月还得要交 7000 块钱，这 86000 仅仅是

10 年的居住资格。 

  老人有种被欺骗的感觉，没入住就提出想要退费，养老院答复，可以退费，但要扣除

35%的手续费，也就是说，要扣除 3万多元的费用，为什么要扣除 35%的手续费？肖先生得

到的答复是这样的。 

  肖先生：然后他跟我说，销售入住证不是他们做的，是他外包给一家公司做了，费用的

40%是已经给那家公司了。后来我一听，我说你就更不对了，我对你更不信任，所以我就说

你退我不能再入住了。他不退，他说可以帮你转让，我说转让出去可以，这样咱们双方损失

都比较小，我能接受。但是我说转让必须得有一个期限，不能遥遥无期，你不能拖个十年八

年的，我说你给我一个承诺期，他说那不行，那我承诺不了。我说那你这就是空头支票，他

说那你退就是那 35%，我说那 35%不行。 

  肖先生后来在网上找到和这家养老机构相关的资料时，意外发现这家机构属于民办非盈

利性养老机构，他赶紧找到当地民政局咨询收费标准及退费等问题，了解到的情况更是出乎

他的意料。 

  肖先生：民政局的人态度很好，问了我几个问题，说你跟他签的合同是一个什么合同？

你看看后边合同盖什么章。他盖那个章叫北京市丰台区养老中心有限公司，但是他在民政局



注册的名字就叫丰台区幸福里养老中心，这个是在民政局注册的，我签的这个合同盖的这个

章是在工商局注册的，它在民政局注册，所以归民政局管，它是一个非盈利性机构，国家要

给它优惠，因为国家鼓励民间做养老事业，现在它老说是丰台区民政局合作的，但是它跟你

签合同时，用在工商局注册的这个公司来跟你签合同，但是民政局跟我说，没有特别的法规

来治理他，民政局的意思就是，你去工商局再查一下，你可以查两点，一个就是它在工商局

注册的，它的业务范围是什么；另外，35%似乎是一个无效合同，还有一点，民政局那人跟

我说了，他们已经多次要求这个养老中心在签合同时，一定要家属陪同，以避免以后的纠纷，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有送养人陪同，是不是就能避免老人被巧舌如簧的销售忽悠？北京消费者戴女士告诉记

者，她是陪同父亲一起去的“北京市丰台区幸福里养老中心”，去了以后，她注重的主要是

居住环境，对于养老院如何收费，签订合同时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她也不是很清楚，她也是

在老人发现入住权证没实际用处后，她才搞清楚入住权证是什么。 

戴女士：我们是通过宣传材料了解的敬老院，他们一开始宣传这种运作模式，我们都认

为就是交押金式的，然后你要是不住了，觉得不好，就退给你押金，但是它这个不是，是买

它的入住证，我们选择的是最低的那个。当时留了一个心眼，因为老人 87 了。入住了，但

是我们家老人住了三个半月，就感觉跟他宣传的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出来了以后，他给我们

转，他一直拖，就说现在什么没人住，说我转让给谁，我们上哪去，我们不能到外面拉人给

你转让吧，而且还得你们自己转让。而且现在养老院还说入住证跟他们养老院没关系，是俩

公司，就让我找这个销售，可销售说，原来的运营部已经都撤了。 

  几位消费者提供了合同、宣传页等证据资料，了解清楚相关信息后，记者展开调查。记

者首先以消费者的身份拨通了“北京市丰台区幸福里养老中心”的咨询电话。 

  记者：入住的话，这个费用怎么收？ 

  养老中心工作人员：我们是这样，根据老人的身体情况，再一个看老人选的房间，不一

样，收费标准不一样。最低是一个月 3000，最高的应该是 10000 出头，这是对老人进行一

对一的护理。 

  记者：是要先买一个“预定床位入住证”吗？ 

  养老中心工作人员：以前是有这么一个政策，这个入住证就是说老人提前先办了，到入

住的时候，会有一个优惠，800到 1000，实际上算是一个优惠卡，提前预交一部分钱到时候

咱们每个月扣你一点，但是在咱们实际每个月的收费的基础上可以优惠，属于一种预定卡。 

  记者：现在还能够办这个证吗？ 

  养老中心工作人员：对，我们可以给你转让。 

  记者：这笔费用就等于是入住的费用吗？ 

  养老中心工作人员：不是，这笔费用是给您分的。比如说您办一个 6 年，咱们交一个

29400，你把它分成 6年，每个月合到 400，您住一个月，我们消掉您这 1个月的 400 块钱，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床位上给您优惠一个 800，等于您每个月省了 400 块钱的床位费。 

  记者：那就是说，入住费等所有费用是另外再付？ 

  养老机构工作人员： 对。 

  记者：8万多是多长时间呢？ 

  养老机构工作人员：8万多是 20年的。假如说是夫妻俩，那就是一个人住 10年。 

  记者：要不住的话，这个费用能退吗？ 

  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可以转让，但是退不了。 

  “预定床位入住证”到底为何物？据养老院客服介绍，就是入住权，也等于是一个优惠

证，凭此证可以享受优惠价。但是，之前戴女士也介绍过，入住后，老人并没有享受到优惠

价，那么由此看来，入住证只等于入住权，没有其他任何用处。民办非盈利养老机构能否销



售这种“预定床位入住证”？这家结构的做法是否违规？记者后来向当地民政局核实到，民

办非盈利养老机构不能销售这种“预定床位入住证”，这家机构的做法涉嫌违规，但是工作

人员还提到，这些老人持有的协议是和一家公司签订的不是和养老院签订的，所以退款事宜

得找工商部门处理。 

  记者：他们这是一家民办的非盈利养老机构，对吗？ 

  民政局工作人员：对，他这一块找一下工商或者给我们打电话。他的协议是跟另外一个

公司签的，不是跟养老院签的，他这个公司是托管的，现在找一下工商。 

  记者：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民办非盈利养老机构对外销售这个床位是可以的吗？ 

  民政局工作人员：这是不允许的。 

  记者：不允许吗？ 

  民政局工作人员：不允许，它是享受政府的运营补贴的。 

  记者：跟您了解一下，通常情况下，像这种民办非盈利的养老机构，如果有老人过去想

要入住，怎么收费？ 

  民政局：这个收费是有规定的，只有床位费、伙食费和护理费是要收取的，政府有指导

价，是根据你的软硬件条件来定的。 

  记者后来查到，这家机构在当地工商、税务部门也进行了注册登记，法人就是这家养老

院的院长。也就是说，这家机构拥有双重身份，既能享受国家有关的优惠政策，运营补贴，

又能享受盈利分红。 

  记者又再次联系“北京市丰台区幸福里养老中心”核实相关问题，工作人员答复，他们

的做法没有违规违法，并告知记者，现在就能为几位老人转让入住证，老人办好入住证转让

手续后，7 个工作日就能拿到退款。 

  养老中心工作人员：我们这两天一直在办这个事，已经给肖先生家属发过信息，就是我

们现在正在转让这个入住证，是他没有过来办手续，我们要走一个流程。现在有好多老人在

等着我们的入住证，因为名额有限。 

  记者：那也就是说，他们如果办了转让手续了，七天之后他们就能收到这个退款是吗？ 

  养老中心工作人员：基本上是 7天。 

  记者：是退回全部费用，还是会是扣除一部分费用？ 

  养老中心工作人员：我们只扣工本费，其他费用不会扣。 

  记者：工本费大概扣多少？ 

  养老中心工作人员：应该是 150元。 

“北京市丰台区幸福里养老中心”的做法是否违规违法？老人一旦遇到这种问题，该怎

么维权？关于这一话题，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芦云和北京潮阳律

师事务所律师裘叶共同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经济之声：“预定床位入住证”到底为何物？养老院的销售人员有没有解释清楚？ 

芦云：我认为他显然没有解释清楚，而且他也解释不清楚，他说的话很扑朔迷离，这明

显是一种巧立名目的做法，为什么呢？因为福利院本身就是一个民办的非盈利性机构，这个

机构在民政部门是有相关等级的，而且养老院的收费内容仅限于床位费，包括房费、服务费、

护理费以及伙食费等几项。除此之外的费用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而且它这种收费显然已经

超过了法律的规定，甚至涉嫌违法。 

  经济之声：民办非盈利养老机构能否一次性出售 20 年的入住权？ 

  胡钢：养老服务业未来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所以国务院在 2013 年就发布了相关

意见，要加快养老服务业的发展。从这点来说，我们应该鼓励养老服务业的发展，但是与此

同时，我们老年人的权益保障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一般情况下，随着老年人年龄的

增长，身体条件和智力都会走下坡路，所以其权益遭到侵害的可能性也就会随之增大。所以



本案正好体现出了某些养老机构利用关联公司巧立名目来收取不当利益的行为。按照我国的

相关管理条例和管理办法，在签合同的时候，北京市的养老服务机构管理办法要求由养老机

构和老年人及其老年人的相关送养人，例如他的子女或者送养单位共同来签订合同。另外，

合同内容也有相关规定，例如具体的服务收费标准以及费用支付方式等。显然所谓的床位费

或者占位费并不是一个正当的服务收费标准，完全是一种巧立名目的做法，也就是以所谓的

民办的非盈利性的养老机构的名义来进行某种掠夺性服务，这种服务终究是不能走远的。 

芦云：现在我们国家相关的公益收费都是有标准的，都有政府指导价，除此之外，消费

者对于入住证或其他各种证件是辨别不清的，但是无论你如何辨别，最后还是要回到法律关

系上。如果是巧立名目，不管它叫什么名字，这种收费都涉嫌违法或者违规。 

  经济之声：这家民办非盈利养老机构竟然拥有双重身份，他们即在当地民政部门以民办

非企业单位注册登记，又在当地工商、税务部门进行了注册登记，也就是说，这个机构既能

享受国家有关的优惠政策，又能享受盈利分红。这种做法违法吗？ 

  胡钢：根据北京市的规定，如果你要设置养老服务机构，你的申办组织要具备法人资格，

如果申办的是个人，你要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有人先设立

了一家公司，然后再以这家公司的名义作为申办组织来设置养老服务机构，然后这个公司和

这个养老机构本身具有某种关联是可以的。 

  但是由于这两个主体适用的法律完全不同，相关的民事责任也完全不同，一个是盈利性

的，一个是非盈利性的。在此背景下，如果两个机构的实际控制人恶意混淆两个机构的属性，

侵害我们消费者的权益，套取相关的财政资金，这种行为不仅严重违法，而且严重侵害了每

一名相关老年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其他养老服务机构也构成不正当的竞争行为。 

  因为我们现在的工商登记改革有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就是要快捷、简便的登记，很多

内容都仰赖于申请人提供资料的准确性，而且对于注册资本等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做实质

审查。现在这家养老机构及其关联的工商登记的公司存在违规违法的可能性。 

首先，我们工商机关应当对于其登记的事项进行一个实体性的实质审查，例如注册资本、

经营地址以及经营内容等。如果这家公司本身依托的那些服务内容都完全依赖于非盈利性的

养老服务机构，这家公司提供的服务就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支撑，也没有事实上的支撑，它签

订的合同都可能构成无效或者一种严重的消费欺诈，应该按照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退一

赔三。 

  经济之声：当地民政局工作人员说，民办非盈利养老机构不能销售这种“预定床位入住

证”，这家机构的做法涉嫌违规，但是工作人员还提到，这些老人持有的协议是和一家公司

签订的不是和养老院签订的，所以退款事宜得找工商部门处理。老人一旦遇到这种问题，该

怎么办？ 

芦云：首先这是一个主体的问题，我们不能否认刚才民政部门给出的答复是有一定道理

的，但是我们也严重质疑这家机构的行为，本案中这家机构在民政部门登记，但其签订合同

时盖的章是另外一个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公司，从法律上讲，这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实际上，

这种做法可能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其目的是为了规避法律法规的规定，而消费者依据

合同主张权利时只能找在合同上盖章的主体。所以说老人也好或者老人的亲属也好，在签订

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找的这个对方这个主体是谁。 

  经济之声：在找养老院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第一就是刚提到的，要注意签订合同时对方的主体问题。第二，消费者在任何时候需要

付款时，一定要了解清楚交的到底是什么费用，对方的收费依据是什么，是否合理，交费后

可以享有哪些权利等。并且，交费最好通过银行转账，避免私人现金交易。第三，要注意合

同内容，特别是对方能够提供哪些服务，要向消费者承担哪些义务，实际情况与书面合同是

否相符。如果是口头承诺，消费者有权要求对方在合同中补充写明，只有这样，消费者日后



在主张相关权利时才有依据。第四，要注意合同终止或解除时费用的结算和返还，以及对消

费者权利限制和制约等条款。 

  胡钢：老年人在进行消费，特别是大额消费时，首先要多听取子女的意见。同时，对于

这种很重大的事项，如果要签订合同，也可以咨询一下律师朋友或者专门聘请对相关合同比

较熟悉的律师。 

 

 


